证    明

本人于2020年08月31日向贵公司转入100万元（大写：壹佰万元），该款项是本人为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垫付的货款，现本人同意将此往来转入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账下，特此证明。

同意销账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单位（盖章）：北京凌越达安科技有限公司     
签字：     
2020年09月18日
